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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3年12月26日

●债券付息日：2013年12月27日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华锐

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 ） 将于2013年12月27日开始支付2012年12月27日至2013年12月26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 ）的利息。 根据《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5NP3品种债券简称为“11华锐01” ，债券代

码“122115” ；5年期品种债券简称为“11华锐02” ，债券代码“122116” 。

3.发行总额：人民币28亿元，其中“11华锐01” 为人民币26亿元，“11华锐

02” 为人民币2亿元。

4.债券期限：“11华锐01” 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11华锐02” 为5年期。

5.债券年利率：“11华锐01” 票面利率为6.0%；“11华锐02” 票面利率为

6.2%。

6.债券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1年12月27日。 债券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

次。对于“11华锐01” ，2012年至2016年间每年的12月27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同）；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4年每年的12月27日。 对于“11华锐02” ，2012年

至2016年间每年的12月27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11华锐01” 的到期日为2016年12月27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4年12月27日。 “11华锐02” 的到期日为2016年

12月27日。 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于上述到期日一并支付。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

面利率公告》，本次付息方案如下：

1.“11华锐01” 票面利率为6.0%，每手“11华锐01” 面值1,000元派发利

息为60.00元（含税）；

2.“11华锐02” 票面利率为6.2%，每手“11华锐02” 面值1,000元的本期

债派发利息为62.00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3年12月26日

2.债券付息日：2013年12月27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3年12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1.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

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务， 后续兑息工作由公司自

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

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

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

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 税 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收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

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等非

居民企业取得的“11华锐01” 或“11华锐02” 债券利息应缴纳10%的企业所

得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代扣代缴具体安排如下：

（1）请截止2013年12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11华锐01” 或

“11华锐02” 的QFII等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人，在本次付息债券付息日起5个

工作日内将应纳税款划至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11华锐01纳税款”

或“11华锐02纳税款” ，由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公司指

定联系人确认。 公司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安定门支行

账户号码：75110188000042850

（2）请上述QFII等非居民企业在本次付息债券付息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

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将附件表格《“11华锐01” 付息事宜之QFII等非居民

企业情况表》或《“11华锐02” 付息事宜之QFII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请填

写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

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等一并送交公司指定联系人。

（3） 如上述QFII等非居民企业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进行了纳税申报，

请在本次付息日起5个工作日内，除提供上述资料外，还应向公司提供相关纳

税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

书/完凭证原件、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

税依据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

申报的声明原件），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

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

方式在上述时间内送达至公司指定联系人处。

（4）如QFII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

申报且未委托公司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名 称：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文化大厦

联 系 人：赵 洋、周 杨

联系电话：010-62515566

传 真：010-62511713

2.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 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5�层

联 系 人：陈 茵、潘醒东

联系电话：010-58328888

传 真：010-58328964

3.托管人

名 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 系 人：徐 瑛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 话：021-68870114

邮 编：200120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9日

附件1

“11华锐01” 付息事宜之QFII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中文 英文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 系 人： 公司名称及签章：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附件2

“11华锐02” 付息事宜之QFII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中文 英文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 系 人： 公司名称及签章：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证券代码：

601818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3-04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国有股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拟首次公开发行境外

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

交所” ）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

根据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发[2001]

22号）的有关规定以及财政部的相关批复文件，本次发行上市时，本公司115

家国有股东须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国有股（A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会” ）持有，转持总额为本次H股实际发行股份

数量的10%，并按比例分摊至上述国有股东，该等股份在A股注销后将转为H�

股， 并于本公司H股上市前存入社保基金会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立的

投资者账户。

本公司本次H股发行规模为5,842,000,000股（超额配售权行使前）。 具

体配售结果请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cebbank.com/Site/ceb/cn）

进行查看。

根据上述配售结果，本公司上述国有股东应予减持的股份数（超额配售

权行使前）合计为584,200,000股，于2013年12月19日按照财政部的有关批

复从其各自A股账户注销，并于本公司H股上市前转为H股登记到社保基金会

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立的投资者账户。 本次国有股减持前，本公司A股

股数为40,434,790,000股； 本次国有股减持后， 本公司A股股数为39,850,

590,000股。 各股东具体减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减持前

（

注

1

）

持股数

（

股

）

本次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后持股数

（

股

）

1

上海市食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2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782,333,434 15,278,863 767,054,571

3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

（

集团

）

有限公

司

23,642,867 461,742 23,181,125

4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3,785,424 1,050,422 52,735,002

5

厦门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10,711,368 209,192 10,502,176

6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13,553,973 264,707 13,289,266

7

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4,176,768 472,169 23,704,599

8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103,013,298 2,011,835 101,001,463

9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176,000,000 3,437,255 172,562,745

10

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中心

21,535,683 420,589 21,115,094

11

上海华谊

(

集团

)

公司

8,032,853 156,880 7,875,973

12

宝钢集团上海二钢有限公司

8,282,955 161,765 8,121,190

13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14

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757,085 210,084 10,547,001

15

嘉定建业投资开发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16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16,565,910 323,530 16,242,380

17

张店钢铁总厂

10,757,085 210,084 10,547,001

18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

172,172,847 3,362,512 168,810,335

19

中国光大

(

集团

)

总公司

2,093,991,629 40,895,370 2,053,096,259

20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6,940,000 330,836 16,609,164

21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649,770,000 12,689,917 637,080,083

22

中国通广电子公司

1,015,078 19,824 995,254

23

上海宏成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1,821,433 230,871 11,590,562

24

上海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63,835,742 1,246,703 62,589,039

25

深圳市农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26

重庆轻纺控股

（

集团

）

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27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28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1,832,793 231,093 11,601,700

29

宝钢集团上海第一钢铁有限公司

3,313,182 64,706 3,248,476

30

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

22,665,586 442,656 22,222,930

31

中国北车集团齐齐哈尔铁路车辆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1,656,591 32,353 1,624,238

32

上海交通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3,313,182 64,706 3,248,476

33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 156,239 7,843,761

34

重庆长安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21,514,169 420,169 21,094,000

35

南京公共交通

(

集团

)

有限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36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44,000,000 859,314 43,140,686

37

江苏省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757,085 210,084 10,547,001

38

中谷粮油集团公司

3,500,025 68,355 3,431,670

39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7,086,890 1,505,496 75,581,394

40

青岛出版社

5,916,397 115,546 5,800,851

41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7,139,000 139,424 6,999,576

42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3,799,403 269,500 13,529,903

43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44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28,574 92,348 4,636,226

45

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1,832,793 231,093 11,601,700

46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18,222,501 355,883 17,866,618

47

北京市金正资产投资经营公司

21,514,169 420,169 21,094,000

48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49

青岛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06,591 23,565 1,183,026

50

红塔烟草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549,896,819 10,739,408 539,157,411

51

辽宁辽能实业有限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52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50,000 118,156 5,931,844

53

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

15,059,918 294,118 14,765,800

54

中国再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集团本级

－

集团自有资金

－007G－

ZY001

沪

975,193,303 19,045,389 956,147,914

55

大庆高新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16,565,910 323,530 16,242,380

56

苏州圆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3,884,817 661,766 33,223,051

57

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

1,656,591 32,353 1,624,238

58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0,492,000 595,505 29,896,495

59

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969,773 97,059 4,872,714

60

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71,233,415 1,391,179 69,842,236

61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75,709 21,008 1,054,701

6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

自有资金

188,877,486 3,688,751 185,188,735

63

重庆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21,514,169 420,169 21,094,000

64

将军烟草集团有限公司

86,056,677 1,680,675 84,376,002

65

吉林名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

3,924,715 76,649 3,848,066

66

广东省电信实业集团公司

8,606,704 168,088 8,438,616

67

中国烟草总公司山西省公司

23,575,765 460,431 23,115,334

68

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

10,259,987 200,376 10,059,611

69

重庆建设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7,092,859 138,523 6,954,336

70

上海交运

（

集团

）

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71

上海市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9,939,546 194,118 9,745,428

72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605,707 168,068 8,437,639

73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

6,046,397 118,085 5,928,312

74

中国厦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3,900,000 76,166 3,823,834

75

青岛钢铁有限公司

4,733,117 92,437 4,640,680

7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葛洲坝财务有

限公司

30,077,425 587,408 29,490,017

77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23,192,275 452,942 22,739,333

78

上海虹口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34,164,501 667,228 33,497,273

79

牡丹江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3,313,182 64,706 3,248,476

80

深圳市国通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35,574,000 694,755 34,879,245

81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1,757,581,229 34,325,316 1,723,255,913

82

国机资产管理公司

23,250,950 454,088 22,796,862

83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32,701,538 638,656 32,062,882

84

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350,000 45,895 2,304,105

85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5,971,508 116,623 5,854,885

86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87

陕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88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49,473,085 966,202 48,506,883

89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公司

6,669,392 130,252 6,539,140

90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

心

14,185,721 277,045 13,908,676

91

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3,313,182 64,706 3,248,476

92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28,798,000 562,421 28,235,579

93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0 214,828 10,785,172

94

成都蜀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50,000 118,156 5,931,844

95

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4,889,584 95,493 4,794,091

9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558,335,853 381,971,569 19,176,364,284

97

上海复旦光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050,000 118,156 5,931,844

98

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6,750,551 327,136 16,423,415

99

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16,940,000 330,836 16,609,164

100

颐中烟草

（

集团

）

有限公司

16,565,910 323,530 16,242,380

1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

公司

5,916,397 115,546 5,800,851

102

重庆市设计院

5,916,397 115,546 5,800,851

103

红云红河烟草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159,087,470 3,106,956 155,980,514

104

云南省烟草公司红河州公司

55,933,614 1,092,376 54,841,238

105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4,638,455 90,588 4,547,867

106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757,085 210,084 10,547,001

10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确

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

2,868,914 56,029 2,812,885

108

哈尔滨阿城热电厂

2,366,558 46,219 2,320,339

109

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

43,028,339 840,337 42,188,002

110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244,479,198 4,774,645 239,704,553

111

宝钢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

8,282,955 161,765 8,121,190

112

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

39,994,841 781,094 39,213,747

113

中钢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8,282,955 161,765 8,121,190

114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00 7,030,750 352,969,250

11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543,598,286 10,616,399 532,981,887

合计

29,913,168,258 584,200,000 29,328,968,258

注1：国有股东减持前持股数（股）根据2013年12月13日（即本次发行上

市香港公开发售截止认购日）本公司股东名册中相关股东的持股情况进行确

定。

此外，如超额配售权获行使，上述国有股东将根据相关规定进一步进行相

应的国有股减持。 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本次国有股减持后，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国有股减持

转

增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

国家持有股份

- - - - - - - -

2、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 - - - - - -

3、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其他

- - - - - - - -

4、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 - - - - - -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

人民币普通股

40,434,790,000 100.00 -584,200,000 - - -584,200,000 39,850,590,000 98.56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4、

根据国有股减持的

相关规定划转至社保

基金并转换为

H

股的

股份

- - +584,200,000 - - +584,200,000 +584,200,000 1.44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40,434,790,000 100.00 - - - - 40,434,790,000 100.00

三

、

股份总数

40,434,790,000 100.00 - - - - 40,434,790,000 100.00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9日

股票代码：

600469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31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河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3年12月17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 ）对公司下达的《关于对风神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3〕16号，以下简称“《决定》” ）。 现

将《决定》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在2013年河南证监局对公司的全面现场检查中，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公司治理问题

（一）独立性问题

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工” ）使用同一信息系统、财务软件，中

国化工可以对公司财务进行实时查询。 公司投资、重大项目及对外招投标定标均需中国化

工审批。 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发〔2002〕1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相关

规定。

（二）同业竞争问题

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控制的青岛黄海橡胶

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双喜轮胎有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桂林有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存在同

业竞争。 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七条相关规定。

（三）“三会”运作问题

1.公司未与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签订聘任合同，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三十二

条相关规定。

2.部分董事会会议记录不完整，缺少参会人员发言要点。 部分以通讯表决召开的董事

会会议无会议记录。 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四十七条相关规定。

二、内部控制问题

（一）公司轮胎销售三包费用会计核算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相关财务信息披

露不准确，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三十一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三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2010年、2011年、2012年发生三包费用分别为242.40万元、

5,550.41万元、14,165.06万元。 根据河南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公司三包费用会计核算内

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存在跨期确认问题，导致相关会计信息披露不准确。

（二）个别内控制度不符合规定

1.《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未规定募集资金的分级审批权限；第15条规定总经理办公会

可以批准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项目先期的垫资，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第三

条、第八条的规定。

2.《总经理工作细则》未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规定总经理在资金运用、资

产运用、签订重大合同方面的具体权限。

（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底稿不完善

公司在进行内控自我评价时，对于测试过程的记录不完善，如访谈记录、穿行测试、公

司实际执行控制活动的文件记录等支持性材料收集不够， 也未对评价质量进行交叉复核，

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要求。

（四）内部审计工作底稿欠缺

2011年产成品外委加工审计、公司试验轮胎管理未制作审计底稿。 未严格执行《内部

审计工作制度》。

（五）保兑仓业务未经董事会审议先予执行

公司2012年6月26日向民生银行郑州分行提交了保兑仓资料，2012年7月31日与买方

陕西益友经贸有限公司、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签订了《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 公司2012

年8月14日公告，2012年8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保兑

仓、动产融资差额回购业务的议案》。

河南证监局按照《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 要求公司应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对以上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整改计

划，并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河南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河南证监局将对公司

整改情况和效果进行检查验收。

针对河南证监局在现场检查工作中发现的上述问题，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视，

公司将按照河南证监局的要求，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整改

计划，于30日内形成整改报告，及时上报河南证监局，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

法》的规定，认真落实整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8日

股票代码：

600469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32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立案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3年12月17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豫调查通字1380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

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就相关事项严格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8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3-030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12月18日上午9时30分在南昌国家高

新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受公司董事长陆致成先生、副董事长黄代放先生的委

托，并经由其他董事推选，公司独立董事熊墨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参加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数209,304,551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500,325,712股的41.83%。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列入会议通知的各项议案，经股东记名投票表决，产生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209,304,551 0 0

占有效表决

（

%

）

100%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强先生、李亚静女士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3-031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第二大股东泰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

集团” )通知：

1、泰豪集团质押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的1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因偿还借款，

已于2013年12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2、同时，泰豪集团将持有本公司的1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质押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分行，质押期限为两年，已于2013年12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泰豪集团累计持有本公司86,600,000股股份被质押， 占泰豪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96.49%。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1258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3-047

债券代码：

122126

债券简称：

11

庞大

02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12月18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庞庆华先生的通知，其将持有的本公司22,400

万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54%）质押给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质押

期限为12个月，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

续。

截至本公告日，庞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68,145万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25.99%；其中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54,759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0.89%。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18日

股票代码：

601258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3-048

债券代码：

122126

债券简称：

11

庞大

02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5月21日，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3年12月18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

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2013-035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土地及相关附着物收储补偿款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3�年9�月27�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或“公司” ）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及相关

附着物纳入收储的议案》，同意临桂县土地储备交易管理中心（下称“土地管理中心” ）收

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三金集团桂林三金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三金生物” ）位于

临桂镇人民路112号的53,228.30平方米土地及56,280.82平方米地上建筑物，并授权管理

层负责签订相关协议和办理该资产收储相关手续。

2013年10月16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部分土地及相关附着物纳入收储的进展公

告》，公司与土地管理中心签署了《土地收购协议》，确定了本次收储补偿款为102,749,

030元，其中土地补偿款28,743,282元、地上建筑物补偿款74,005,748元。

《关于拟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及相关附着物纳入收储的公告》和《关于公司

部分土地及相关附着物纳入收储的进展公告》详见2013年9月27日和10月16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近日，公司已收到上述补偿款共计102,749,000元。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能

持续稳定发展， 政府允许公司在本宗土地招拍挂成交后2年内继续在该地块上生产经营。

公司将制定搬迁计划时间表，根据搬迁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18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8

公告编号：

2013－062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3

年

10

月

10

日

—

2013

年

12

月

18

日

26.76 2,060,000 1.00%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计

2,060,000 1.00%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自2013年10月11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2013

年12月18日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2,0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0,280,000 4.99% 8,220,000 3.9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80,000 4.99% 8,220,000 3.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形，其间任意30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1%。

2、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

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

三、备查文件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股份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2013047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近日接到本公司股东高云峰先生的通知：

高云峰先生于2013年11月28日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

“珠海华润银行深圳分行” ）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将其持有本公司1,160万股股权质押给

珠海华润银行深圳分行，该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3年12月12日，质押期限自2013年12月12日至质权

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目前高云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8,319,53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29%。 本次

质押的1,16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104,439.66万股的1.11%。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高云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12,

68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14%；公司控股股东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高云峰先生控股99.00%） 持有本公司股份中，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13,534万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96%。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72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

于 2013年12月18日届满，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监事会候选人的

提名工作尚未完成，本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 同时，公司本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和管理层任期亦相应顺延。 延期后的换届选举工作预计将在

2014年3月31日前完成。

在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

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0096

股票简称：广聚能源 编号：

2013-039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6日以书面、传真及

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13年12月18日（星期三）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

事长张桂泉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11人，实到11人。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11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南山石油有限公司园丁石地块合作统一开发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南山石油有限公司（下称“南山石油” ）曾于1997年与深圳市前海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前海公司” ）就南山区北环园丁石地块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书》，用于日常经营活动，

但因各种原因该协议一直无法执行。 因前海公司拟对北环地块进行开发建设，并已取得相关许可证，

园丁石地块在其建设范围内。 鉴于双方历史合作关系，经协商，包括园丁石在内的北环项目地块由前

海公司与南山石油合作统一开发。

南山石油对该项目的总投资约为8,500万元，项目完成后将分享部分物业。 因项目建设期较长，目

前无法确定销售价格。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园丁石项目建设完成后，根据市场情况分期分批出售

相关房产。 届时，公司将遵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结合实际出售情况，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21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2013-059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3年12月17日公司接到股东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禽业总公

司” ）通知：禽业总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路证券营业部开展融资融券

业务，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票54,000,000股转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金水路证券营业部客户信用担保账户。

截止目前，禽业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84,053,334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份），占本公司总股数425,800,000的19.74%。其中，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路

证券营业部客户信用担保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54,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12.68%。 除此之外，禽业总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